项目概况
1、搬迁地址：由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东街院区理化所旧址和莲湖院区地方病检验所，整体迁入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东街院区应急实验大楼理化所新址。项目预算金额100万元。
2、搬迁设备：包括精密仪器、普通仪器、实验台、办公设备、低温设备、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及易制爆化学品、各类实验试剂、玻璃器皿等实验耗材、实验室档案、家具、书籍等，共计大约A类61件、B类424件、C类196件、D类一批。搬迁数量以现场实际统计核实为准，超出部分不另外支付费用。
2.1 仪器分类规则如下表：
	分类
	要求

	A级（精密仪器）
	仪器设备必须由具备同类设备搬迁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搬迁。搬迁前，设备由采购人、中标人技术人员（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工程师或原厂工程师）双方共同确认仪器设备原有状态，出具仪器性能技术报告。搬迁到位调试完成后，再次进行测试，由采购人、中标人技术人员双方共同确认仪器设备状态不低于拆机前的状态。如质谱、色谱、光谱等精密分析设备。

	B级（普通仪器）
	仪器设备必须由具备同类设备搬迁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搬迁。搬迁前，由采购人、中标人双方共同确认仪器设备原有状态。搬迁到位调试完成后，由采购人、中标人双方共同确认仪器设备能正常运行。如办公设备、各类冰箱、电子天平、分光光度计、普通高速离心机、烘箱等设备。

	C级
	搬迁后只需确认外观正常即可接收的仪器设备、家具，例如文件柜、实验台、档案材料、实验室耗材、办公用品等物品。确保与搬迁前使用状态一致。以现场实际物品数量为准。

	D级
	指有特殊要求的物资，如气体、化学品（包括但不限于易燃易爆和易制毒试剂等）有特殊保温要求的试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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